人社部函〔2018〕13号

[bookmark: _GoBack]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第十四届
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组织、相关企业）人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国务院国资委企干一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局，全国工商联办公厅：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要求，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评选表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部决定2018年组织开展第十四届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评选表彰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和表扬推荐名额分配
本届表彰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表彰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通报表扬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个人。
（一）中华技能大奖候选人推荐名额分配
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推荐1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推荐不超过3名；国务院国资委负责推荐中央企业候选人不超过20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等10个行业组织、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推荐各1名；全国工商联负责推荐民营企业候选人1名。
（二）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推荐名额分配
1.常规申报渠道推荐。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推荐113名（见附件1）；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国务院有关部门、国务院国资委、行业组织、相关企业和全国工商联共推荐157名（见附件2）。
各单位按照分配名额，可再推荐1名作为后备人选（国务院国资委可再推荐不超过20名的后备人选）。
2.国家重大项目（工程）申报渠道推荐。指参与涉保密规定的国家重大项目（工程）并作出重要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可推荐不超过2名；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组织、相关企业）每单位可推荐1名；中央企业每家推荐候选人不超过3名。
（三）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单位和候选个人推荐名额分配
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推荐候选单位1家、候选个人1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推荐候选单位不超过2家、候选个人不超过2名；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组织、相关企业）每单位可推荐候选单位1家、候选个人1名；国务院国资委推荐中央企业的候选单位不超过20家、候选个人不超过20名；全国工商联推荐民营企业候选单位1家、候选个人1名。
二、评选条件
（一）中华技能大奖候选人须来自生产一线岗位，且从事本职业（工种）10年以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原则上从历届全国技术能手和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在岗人员中推荐。鼓励优先推荐从事“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机械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相关工作的人员。
中华技能大奖候选人应秉承工匠精神，技术技能水平应在国际国内有重要影响，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技术创新、攻克技术难关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并总结出独特的操作技术方法，产生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具备某种绝招绝技，并在带徒传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在国际国内产生重要影响；
3.在推广应用先进技术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二）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须来自生产一线岗位，且从事本职业（工种）5年以上，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或同等资格，秉承工匠精神的在岗人员。鼓励优先推荐从事“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相关工作的人员。
1.常规渠道推荐的候选人技术技能水平应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备较高技艺技能，并在培养徒弟、传授技术技能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2）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中作出重要贡献，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在本企业、同行业中具有领先的技术技能水平，并在某一生产工作领域总结出先进的操作技术方法，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在开发、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方面有突出贡献，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国家重大项目（工程）渠道推荐的候选人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一等）奖项或直接参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一等）奖项项目并在其中作出重要贡献；
（2）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表彰或直接参与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项目并在其中作出重要贡献。
（三）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单位，应从基层企业和技能人才培养院校中推荐。主要是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技工院校等职业院校、公共实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
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个人应从企业生产一线员工、世界技能大赛技术指导专家（教练）、技工院校等职业院校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实训师资、公共实训基地师资、直接从事技能人才培养的基层工作者中推荐。
三、申报和评选程序
（一）各单位按照推荐分配名额数量和上述评选条件要求，择优推荐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和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个人，逐级上报我部全国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办公室。
国家重大项目（工程）申报渠道推荐的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组织、相关企业）直接报我部全国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办公室，中央企业推荐的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汇总后一并申报。
（二）根据各单位上报情况，我部组织专家评议，网上公示无异议后印发表彰决定和表扬通知。
四、奖励措施
（一）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我部将授予中华技能大奖荣誉称号，颁发中华技能大奖奖章、证书、奖杯和奖金。
（二）对评选出的全国技术能手，我部将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颁发全国技术能手奖章、证书、奖牌和奖金。
（三）对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个人，我部将予以通报表扬。
五、有关要求
（一）各地、各有关部门（行业组织、相关企业）要以做好此次评选表彰工作为契机，宣传党和国家关于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方针政策，宣传高技能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宣传高技能人才的劳动成果和先进事迹，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二）各推荐单位要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把质量做好相关推荐工作。对推荐的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和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个人须分别排出优先顺序。推荐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工程）的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的申报材料和申报程序须符合国家保密及相关规定。
（三）各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为避免重复推荐全国技术能手，各省（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不得推荐所在地中央企业人员。曾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奖项和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个人荣誉的不再申报同类奖项（表扬）。同一候选人不得同时申报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奖项和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个人。重复推荐申报者将视为无效推荐申报。
（四）请各单位按本通知要求，尽快组织落实相关工作，指定专人负责，并填写《第十四届表彰工作联系方式情况表》（见附件3），于2018年3月20日前报我部全国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办公室。
《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推荐表》、《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单位推荐表》、《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个人推荐表》（见附件4—6）及相关推荐申报材料（具体要求另行下发）请于2018年6月30日前函报我部全国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办公室，逾期申报无效。在组织开展评选工作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我部联系，并可通过我部网站（www.mohrss.gov.cn）和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网站（www.cettic.gov.cn）查询相关信息。
（五）请各地、各有关部门（行业组织、相关企业）跟踪了解历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情况，并填写《历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和全国技术能手情况表》（见附件7），并于2018年6月30日前函报我部全国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办公室。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李晓菲、宋晨曦、田  丰
联系电话：（010）84661076、84661073、84207442
传    真：（010）84661070
电子邮箱：biaozhang2013@163.com
邮政编码：100101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育慧路３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办公室）


附件：1.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名额分配表（地方及新疆兵团）
2.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名额分配表（有关部门及行业）
3.第十四届表彰工作联系方式情况表
4.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推荐表
5.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单位推荐表
6.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个人推荐表
7.历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和全国技术能手情况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8年2月22日


附件1
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地方及新疆兵团）

	合计
	113

	北京
	5
	湖北
	6

	天津
	4
	湖南
	5

	河北
	5
	广东
	7

	山西
	2
	广西
	3

	内蒙古
	2
	海南
	1

	辽宁
	4
	重庆
	4

	吉林
	3
	四川
	3

	黑龙江
	3
	贵州
	1

	上海
	5
	云南
	3

	江苏
	7
	西藏
	1

	浙江
	6
	陕西
	2

	安徽
	4
	甘肃
	1

	福建
	3
	青海
	1

	江西
	4
	宁夏
	1

	山东
	7
	新疆
	3

	河南
	6
	新疆兵团
	1




附件2
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有关部门及行业）

	合计
	157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4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
	3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1

	民政部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2

	国土资源部
	1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1

	住房城乡建设部
	3
	中国煤炭工业联合会
	2

	交通运输部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

	水利部
	1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2

	农业部
	1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1

	文化部
	1
	中国商业联合会
	1

	卫生计生委
	1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1

	国务院国资委
	10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
	中国铁路总公司
	3

	国家林业局
	1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2

	国家旅游局
	1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1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1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2

	国家粮食局
	1
	全国工商联
	5

	国家烟草专卖局
	1
	
	


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4个名额含企业化装备维修工厂人员

附件3
第十四届表彰工作联系方式情况表
	联系人姓名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所在
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QQ号
	

	电子邮件
	






	通讯地址
	










2

1

附件4
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单位：                           （公章）                          
	分配名额数：中华技能大奖候选人    、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    ；实际推荐人数：中华技能大奖候选人    、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    

	              内容
项目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
面貌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职业
（工种）
	技能等级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中华技能大奖
候选人
	1
	
	
	
	
	
	
	
	
	
	
	

	
	…
	
	
	
	
	
	
	
	
	
	
	

	全
国
技
术
能
手候选人
	常规渠道
	1
	
	
	
	
	
	
	
	
	
	
	

	
	
	2
	
	
	
	
	
	
	
	
	
	
	

	
	
	3
	
	
	
	
	
	
	
	
	
	
	

	
	
	…
	
	
	
	
	
	
	
	
	
	
	

	
	国家重大项目（工程）渠道
	1
	
	
	
	
	
	
	
	
	
	
	

	
	
	2
	
	
	
	
	
	
	
	
	
	
	

	
	
	3
	
	
	
	
	
	
	
	
	
	
	

	
	
	…
	
	
	
	
	
	
	
	
	
	
	



填表人：                        填表日期：                                联系电话：

附件5
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单位推荐表
推荐单位：                           （公章）
	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1
	

	
	
	
	
	

	…
	

	
	
	
	
	



填表人：                        填表日期：                                联系电话：


附件6
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候选个人推荐表

推荐单位：                           （公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职业
（工种）
	技术（技能）等级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1
	
	
	
	
	
	
	
	
	
	
	

	…
	
	
	
	
	
	
	
	
	
	
	



填表人：                        填表日期：                                联系电话：

附件7
历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和全国技术能手情况表
填表单位：                 （公章）
	姓    名
	
	获奖类别
	中华技能大奖□ 全国技术能手□

	获奖形式
	评选表彰□    竞赛□
	获奖届次和年份
	

	获奖时职业
（工种）
	
	获奖时职业资格（技能等级）
	

	现职业（工种）
	
	现职业资格
（技能等级）
	

	现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工作现状
	在职□ 退休□ 退休返聘□

	享受国务院特贴
	已享受□  未享受□
	享受特贴时间
	

	身份证号码
	
	备    注
	


注：“获奖类别”栏：若本人曾先后分别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和中华技能大奖，请同时勾选并在“获奖届次和年份”栏中分别注明。

